营业网点标准及VI物品采购项目需求

一、物品品类
即本次采购物品所属的商品品类。本次采购物品所属商品品类为：其他VI产品。
二、物品规格
所供产品规格、型号材质、制作工艺等技术参数需符合《营业网点标准及VI物品清单（2026年版）》（详见附件），清单上的图片仅供参考，根据实际需要订制内容。
三、物品质量要求
1.供应商交付货物的材料必须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质量、技术、卫生、安全等要求产品，性价比高。
2.供应商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采用国家或专业标准的保护方式进行包装，确保货物安全无损、准时配送到全省的网点。
3.供应商必需具备提供《营业网点标准及VI物品清单（2026年版）》中的所有物品，若中标后无法供货，将按照违约进行处理。承诺提供的货物材料、型号、规格、质量等不符合要求，运输过程中出现损坏或损失问题，必须无条件退换物品。
4.确定中标供应商后，供应商应按照我行要求提供样品，经审核合格后才开始供货。
四、物品数量
框架协议，以实际使用数量为准。
五、供货及安装方案
拟入围供应商数量为3家，根据入选供应商排名先后，递减分配。入围供应商应严格按照《中国建设银行营业网点服务标识标牌设计（2024年版）》规范供货和安装，到货产品应提供说明及安装图。供货产品需采用标准的保护方式进行包装，包装须适应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粗暴装卸，确保物品安全无损运抵我行指定地点。
（一）供货时间
供应商接到我行产品订单后需按时将订货产品安全送达指定地点，供货产品包装内需提供出厂检验合格证书。
1.广州地区：收到我行通知后在20天内（含）完成送货到广州地区网点,到货后须我行相关人员验收后方可实施安装。
2.二级分行：收到我行通知后在10天内（含）送货至二级分行指定地点。
（二）紧急情况
如遇紧急情况需加急印制海报（如节假日、紧急公告等情况），供应商接到我行通知后：
1.广州地区：10天内（含）完成网点配送（含安装施工）；
2.二级分行：7天内（含）完成指定地点配送工作。
（三）服务团队
供应商应承诺提供不少于10人的固定后勤团队为本项目提供服务。
六、款项支付要求
[bookmark: _GoBack]采用供应商先提供产品和服务，后结算方式，我行二级分支行根据网点需求采用订单方式经审核后向供应商进行产品订购。各行对货物用品验收合格，确认达到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由各行按实际数量自行付款。
供应商交付的产品存在损坏或短缺，或产品品牌、规格/型号、配置性能、产品质量等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当按照立即进行更换或补足，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更换或补足的同时，应当支付相应的违约金，违约金为上述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产品总价款的叁倍。供应商未按承诺时间完成供货安装及售后服务的，应自逾期之日起按该批次订单金额的10‰乘以逾期天数向我行支付违约金。逾期10天以上的我行有权更换供应商或与违约供应商解除合同。
七、履约保函
中标人在合同签署后一个月内提交履约保函，履约保函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含）。 
八、报价要求。
报价包含该项目配送到广州地区网点的运输、安装、增值税等；二级分行的运输、增值税等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所有费用。
九、其他要求
供应商应确保交易的真实性，如我行发现入选供应商与我行员工串通、采用其他变通形式供货、虚假供货等导致发生廉洁道德风险等问题的，我行有权单方对入选供应商解除或部分解除合同、禁用等处理。我行有权要求入选供应商提供相关服务或指定产品的订货渠道路径等证明真实性交易的相关资料，如入选供应商无法提供有效证明或我行仍然认为入选供应商存在虚假交易，我行有权单独或同时采取扣除入选供应商已缴纳的全部保证金、调整入选供应商入围供货的排位顺序、减少入选供应商订单分配、暂停服务资格、解除或部分解除合同和禁用等处理措施。入选供应商因此给我行造成损失的，入选供应商应赔偿我行全部损失。
供应商供货产品需由自有工厂加工制作，如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我方有权停止其供货资格，并按行内制度处理。如造成我方损失的，我方有权扣留货款并按合同约定对供应商进行处罚。供应商须承诺提供真实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符合税务制度要求。
十、安全要求
1.供应商负责对安装人员的安全教育，和施工现场的安全施工管理，严格执行施工安全规范，防火安全规定，环境保护规定。
2.遵守国家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施工现场的管理规定，，妥善保护好施工现场周围建筑物、设备管线、古树名木等不受损坏，做好施工现场保卫和垃圾消纳等工作，处理好由于施工带来的扰民问题。
3.施工中未经同意和有关部门批准，不得随意拆除原建筑结构及各种设备管线。
4.工程移交我行前，负责对现场的成品保护工作。

